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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195 股票简称：中牧股份 编号：临 2018-055 

 

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兰州生物药厂生产区整体搬迁项目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兰州生物药厂生产区整体搬迁项目 

 投资金额： 117,108 万元人民币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 

1、本项目涉及的土地已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通过公开交易（挂牌）竞得，

尚需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相关程序（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出让合同）。 

2、本项目存在因宏观经济、行业政策、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

响，导致项目不能如期验收通过，及实现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。 

3、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，存在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或负债增

加的财务风险。 

4、本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、建设内容及规模可能根据政策变化、业务发展

需要、项目建设进程及市场开发等情况作进一步调整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牧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为积极落实兽

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的有关政策要求，对接兰州市城市规划及

兰州市高新区榆中园区规划，改善中牧股份兰州生物药厂的发展环境和生产条件，

2018年 11月 22日，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，同

意公司投资兰州生物药厂生产区整体搬迁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，投资金额

为 117,108 万元人民币。 

本项目建设地块（编号为 GG1802）位于兰州市高新区榆中园区经一路以东，

经三路以西，纬二十二路以南，甘肃路桥用地以北。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

由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以 6,550 万元人民币（不含税费、交易手续费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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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得，尚需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相关程序（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）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中牧股份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项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兰州生物药厂生产区整体搬迁项目 

（二）项目选址：兰州市高新区榆中园区经一路以东，经三路以西，纬二十

二路以南，甘肃路桥用地以北。 

（三）项目占地面积：181.038亩 

（四）投资主体：中牧股份 

（五）总投资金额：117,108万元人民币 

（六）投资概算及建设内容（具体建设计划、建设内容及规模可能根据政策

变化、业务发展需要、项目建设进程及市场开发等情况作进一步调整）： 

1、投资概算 

项目总投资117,108万元。其中，建设投资110,200万元，铺底流动资金6,908

万元。 

项目资金由公司自筹，来源包括公司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方式获

得的资金。 

2、建设内容 

（1）先期建设内容，包括口蹄疫疫苗生产一车间，检验动物舍，动力中心，

污水处理设施，质检楼以及综合楼等配套设施； 

（2）余项建设内容，包括口蹄疫疫苗生产二车间，非口蹄疫疫苗产品生产

一车间、二车间，合成肽及试剂盒生产车间，健康动物舍，原材料及成品库，固

废暂存库、化学品库等，及道路绿化配套设施。 

（七）建设周期 

先期建设内容计划于2020年12月完成建设、调试及GMP认证；余项建设内容

计划于2020年4月开始建设，2023年底前全部完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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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效益测算 

依据对兰州生物药厂有关疫苗产品的单价、市场份额等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

对本项目产能及其释放节奏、疫苗产品市场变化趋势等进行预测，经初步测算，

本项目的所得税税前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为22.86%，项目投资回收期（含建设期）

为8.74年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通过建设本项目，实现兰州生物药厂生产区整体搬迁至兰州市高新区榆中园

区，可突破兰州生物药厂目前面临的生产条件限制，显著改善发展环境，是公司

落实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要求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疫苗产品的

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，推进生物制品业务转型升级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 

（一）本项目涉及的土地已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通过公开交易（挂牌）竞

得，尚需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相关程序（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）。 

（二）本项目存在因宏观经济、行业政策、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等因素

影响，导致项目不能如期验收通过，及实现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。 

（三）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，存在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或负债

增加的财务风险。 

（四）本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、建设内容及规模可能根据政策变化、业务发

展需要、项目建设进程及市场开发等情况作进一步调整。 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公司将严格执行投资管理、招投标管理等规章制度，加

强项目建设的质量、进度、预算和安全监督管理，做好生产运营的各项准备，保

障新旧工厂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；同时，公司将积极跟踪经济形势的变化，

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应对市场需求，降低经营风险。 

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本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并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1月 23日 


